
棕头鸦雀
体 型 纤 小 的 粉 褐 色 鸦

雀。嘴小似山雀，头顶及两翼
栗褐，喉略具细纹。有些亚种
翼缘棕色。虹膜褐色；嘴灰色
或褐色，嘴端色较浅；脚粉
灰。活泼而好结群，通常于林
下植被及低矮树丛活动。

（图片李洋摄，文字来源
于国家动物标本资源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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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微信群竞价拍卖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二人因非法狩猎获刑并赔偿生态资源损失

管莹林嘉欣沈敏敏

猎捕国家“三有”（即有重要生态、科
学、社会价值）保护动物棕头鸦雀 151 只，
在微信群“竞价”拍卖，再通过快递邮寄给
全国8省（自治区）31市的买家……经江苏
省丹阳市检察院提起公诉及刑事附带民事
公益诉讼，日前，法院以非法狩猎罪判处被
告人王某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判处被
告人龙某拘役六个月，缓刑六个月；判决二
人承担生态资源损失费、专家评估费用，并
在国家级媒体上赔礼道歉。

在丹阳务工的王某收入并不稳定，于
是便将捕鸟、卖鸟作为主要生活来源。“最
开始是几个老乡把我拉进了微信群，群里
都是关于捕鸟、卖鸟和斗鸟的视频。这种
鸟我认识，我们老家叫‘小黄豆’，而且我了
解到丹阳也有这种鸟。”王某所说的“小黄
豆”指的是棕头鸦雀，是国家“三有”保护动
物。认为卖鸟可以多挣些钱用于日常开
销，王某便在网上购买了捕鸟工具。

2023年5月，在做好前期准备工作后，
王某骑车在丹阳郊外寻找“小黄豆”的踪
迹，找到后便通过播放幼鸟叫声吸引、网捕
等方式进行捕捉，并放入笼中带离。不久

后，王某找来老乡龙某一起继续捕鸟。截
至同年8月，二人共捕得棕头鸦雀150只。

鸟捕来了，如何才能卖出高价？王
某、龙某分别建立微信群，吸引他人加
入。之后，二人在群内发布棕头鸦雀的照
片及视频，定了起拍价，明确提出价高者
得。为了烘托气氛、抬高售价，王某还找
来朋友做“托”，在群里喊价。待买方转账
后，王某、龙某便将棕头鸦雀打包，使用寄
递方式进行交付。2023 年 5 月至 8 月，二
人通过寄递方式将捕得的棕头鸦雀卖至
福建、广东、广西等 8 省（自治区）31 市，获
利1.8万余元。

2023年8月，警方发现售鸟线索后，顺
藤摸瓜掌握了王某、龙某非法捕鸟的情况，
将二人抓获归案。2024 年 6 月，公安机关
以非法狩猎罪将王某、龙某移送丹阳市检
察院审查起诉。

“根据相关规定，每年3月1日至11月
30日为我省禁猎期，且捕鸟丝网属于禁止
使用的狩猎工具和方法。王某、龙某在禁
猎区、禁猎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
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情节严重，已

经构成非法狩猎罪。”承办检察官介绍，
2024年11月，丹阳市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公
诉，同时督促公安机关继续寻找涉案买家，
及时解救、放飞涉案活体棕头鸦雀。

同时，在丹阳市检察院的委托下，南京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专家对该案生态资源环
境损害进行评估，认为王某、龙某的非法捕
猎行为导致了野生动物的种群下降，影响
了野生动物的生态维持、虫害防治等功能
的发挥，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今年1月，丹阳市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刑
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诉请判令王某、龙某
连带赔偿因非法猎捕造成的生态资源损失
费2.3万余元，承担专家评估费用4000元，
并在国家级媒体上赔礼道歉。日前，综合
犯罪事实、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法院作出
上述判决。截至目前，王某、龙某在国家级
媒体上刊登了公开致歉信，且已全部缴纳
生态资源损失费，并存入指定账户。

该案办结后，丹阳市检察院针对案件
暴露出的寄递行业监管漏洞，联合邮政部
门开展专题普法，提升行业从业人员的法
治意识。 （来源：检察日报）

凌晨，29只黑山羊被盗……
唐万贵

清晨，盐边县红格镇村民李某荣正准
备打开羊圈放羊时，却发现29只黑山羊不
见了，而羊圈内的多处铁丝也被剪断。李
某荣立即报警，接到报警后，盐边县公安局
红格派出所民警在攀枝花市公安局、盐边
县公安局的指导、指挥下，历经半个月走访
调查，抽丝剥茧，将犯罪嫌疑人李某福抓
获。李某荣被盗的29只山羊找回28只，还
有一只被卖掉。

【案情简介】
2024 年 1 月，被告刘某驾驶无号牌机

动车，与原告周某驾驶的机动车相撞，造成
原告周某受伤，车辆损坏的道路交通事
故。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被告刘某承
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原告周某无责任。

事故发生后，原告周某车辆被拉走一
直停放在4S店保管。经评估车辆损失后，
周某将车辆取回，被 4S 店单独收取 2400
元高额停车费。原告为此将刘某起诉至法
院，要求被告承担车损、停车费等各项损失
54540.56元。

周某认为，把车辆停放在4S店是为了
避免挪动车辆发生争议，想在获赔之后再将
车辆取回，这笔停车费应由被告刘某承担。

被告刘某辩称，该停车费用是周某擅
自扩大的损失部分，属于间接损失，应该由
车辆所有人、管理人或者使用人自己承担。

【法院审理】
车辆被撞后在4S店停车的费用，是否

属于被告应赔偿的必要损失，被告是否应
当负担此部分费用？

交通事故全责方对受害方车辆损失
的赔偿责任，限于事故直接导致的必要

合理损失。
首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

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
题的解释》第十二条，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范
围包括车辆维修费、车辆所载物品损失、车
辆施救费、车辆重置费等直接、必要损失，
未将4S店停车费纳入其中。4S店收取的
停车费本质为场地占用费，与车辆维修或
者施救无直接关联。

其次，原告关于停车费仅提供一张发
票，未举证证明车辆必须停放在4S店进行
维修评估，并且发票中项目名称为劳务维
修费，原告未能提交停车服务合同或者双
方事先约定等证明，其停放行为缺乏必要
性和合理性。

再次，原告周某对其所有的车辆具有保
管义务，应及时进行取回或处置，但其自行放
任车辆停放在4S店产生的高额停车费属于
扩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
一千一百七十三条，可以减轻刘某的责任。

综上，法院判决，由被告刘某承担车损
等损失48331.49元，驳回原告周某2400元
停车费的诉讼请求。

【法官说法】
交通事故的损失赔偿范围为直接、必要

损失，本质上属于侵权责任，应避免将各类
衍生费用泛化为侵权责任。当事人行使索
赔权利的同时也不要忘了减损义务的承担，
车辆被撞后，应及时对其所有的车辆采取合
理的措施止损，避免因消极处置导致损失扩
大，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将自行承担。

【法条链接】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七十三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
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
的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
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
释》第十二条：“因道路交通事故造成下列
财产损失，当事人请求侵权人赔偿的，人民
法院应予支持：（一）维修被损坏车辆所支
出的费用、车辆所载物品的损失、车辆施救
费用；（二）因车辆灭失或者无法修复，为购
买交通事故发生时与被损坏车辆价值相当
的车辆重置费用；（三）依法从事货物运输、
旅客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无法从
事相应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合理停运损失；

（四）非经营性车辆因无法继续使用，所产
生的通常替代性交通工具的合理费用。”

（来源：智慧普法平台）

交通事故发生后
车辆维修产生的高额停车费谁来付？

29只黑山羊凌晨被盗
价值4万元

2024年12月4日8时许，盐边县红格镇村民
李某荣报警称：他家住在红格镇中心幼儿园对面，
当天凌晨羊圈内有29只山羊被盗。

接到报警后，红格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
经勘查，受害人李某荣的羊圈是由搬迁过后的旧住
房改建而成，羊圈为坐东朝西的砖混结构平房，共
有4间羊圈，南侧羊圈中有21只羊（未被盗），东侧
羊圈内有9只羊（已被盗），北侧羊圈中有20只羊

（已被盗），西侧羊圈内有1只母羊和3只小羊（未被
盗）。北侧和东侧羊圈铁门的合页被撬开，用于栓
木门的3根铁丝被剪断。羊圈旁用于栓狗的细钢
绳也被剪断。羊圈西侧5米的坎下地面上有车轮
印痕。经初步核实，被盗的29只黑山羊价值4万
元，被盗时间在12月4日零时至7时期间。

有车轮印出现
却未发现可疑车辆

由于案发在凌晨，且被盗现场附近无监控，也
未发现有价值的相关线索，红格派出所立即将案
情向盐边县公安局汇报，请求支援，同时决定向全
镇居民征集线索。

2024 年 12 月 4 日 13 时，在攀枝花市公安局
的指导、盐边县公安局的指挥下，盐边县公安局
案侦组配合红格派出所严格落实“一人一策”“一
案一专班”措施，抽调精干警力，组建工作专班立
案侦查。

2024 年 12 月 4 日 15 时许，红格派出所向全
镇居民通过辖区村社微信群征集相关线索。

由于案发现场有车轮印出现，民警分析，嫌疑
人可能驾驶车辆将羊群运走。专班民警随即兵分
几路，通过对该时段从几个重要交通卡口进出红
格镇辖区的车辆进行排查，均未发现可疑车辆。

2024 年 12 月 4 日 19 时许，一名村民来到派
出所反映说，他凌晨出去卖菜经过党校门口的公
路时，发现路上有几十只羊。民警调取了党校门
口的监控，并在党校门口监控中发现有20余只黑
山羊经过，经核对系被盗羊群。民警考虑到山羊
数量大且容易暴露踪迹，初步怀疑山羊可能会被
装车拉走。于是，民警根据前期获取的线索开始
追踪羊群轨迹，对康源大道、金乌大道的监控进行
排查，未发现可疑车辆踪迹。随后，民警对案发前
24小时内进入辖区的车辆进行倒查，排查镇区周
边的社会监控皆未发现可疑车辆。

发现被盗羊群
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

2024年12月10日至12日，民警扩大社会监
控排查范围，将排查重心转移到村社道路上。民
警发现，12 月 4 日凌晨 4 时，有 20 余只羊在红格
烟站监控视频中出现。视频中显示，该羊群沿村
道由红格集镇朝金沙村、新隆村方向行走。羊群
与在党校门口视频中出现的羊群高度相似，后面
紧跟着一名戴全覆盖黑色头套身穿白色卫衣人
员，疑似犯罪嫌疑人。

由于无法通过视频进行面部识别，民警随即
将犯罪嫌疑人行走视频提供给当地可靠人员观
看。经多名人员辨认，该人员背影及行走姿态与
有盗窃前科的陈某某十分相似。

红格派出所立即对陈某某活动轨迹及交往情
况进行核实。但经实地监控核查，案发之时，陈某
某并未在红格镇，陈某某的作案嫌疑被排除。

民警通过对线索进行重新梳理，发现村民李
某福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时，专班民警在对红格
镇辖区大面积大范围的搜查中，在金沙村的大洼
一处隐蔽的羊圈找到了被盗羊群。

2024年12月20日，在警方的压力下，犯罪嫌
疑人李某福到派出所投案自首。经清点，被盗29
找回28只，1只被卖。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福已被盐边县检察院
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之中。

（来源：四川法治报）


